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乳山市缘溶报废机动车回收有限公司总投资5500万元，在山东省乳山市新华街9号建设乳山市缘溶报废机动车回收有限公司年回收各类机动车一万辆回收拆解项目。其中环保投资200万，占总投资的3.6%；工程占地43998.9平方米。

1.2施工简况

项目实际投资5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0万，占总投资的3.6%，工程占地43998.9平方米。该项目排放的废气主要为废钢破碎粉尘、制冷剂回收挥发的制冷剂、废油液回收产生的油气、等离子切割烟尘和危废库挥发的有机气体。4#车间内的破碎线破碎废钢过程中产生破碎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的排气筒P1排放；5#厂房内制冷剂及废油液回收时产生的油气经移动式集气罩收集后通过有机气体吸附装置处理后由15m高的排气筒P2排放；危废库内贮存的危险废物会挥发出少量有机气体，有机气体收集至有机气体吸附装置处理后由15m高的排气筒P3排放，5#厂房内等离子气动割刀工作过程中会产生切割粉尘，经移动式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车间地面冲洗废水及初期雨水，车间冲洗水及初期雨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与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一同排入市政污水管网；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音设备设置基础减震，并利用车间的墙体进行有效隔声；项目对固体废物进行规范收集、贮存和无害化处置。生活垃圾、其他不可利用的废玻璃废塑料等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废橡胶、引爆后的安全气囊、废钢、镁、铝零件(含有色金属)、废玻璃、废纤维、皮革、废电线、电缆(合有色金属)、废座椅、废钢铁、废塑料外售废品回收单位综合利用，总成及零部件(合旧金属)出售给具有再制造能力的企业或破坏后交售给钢铁企业，废蓄电池、废油箱废催化系统装置、废燃油、除燃油外废矿物油(发动机润滑油、变速器机油、动力转向油、差速器油、制动液等石油基油或者合成润滑剂)、废防冻液、玻璃水、废制冷剂(氟利昂)、含汞部件(温控器、传感器、开关和汽车前后灯)、含重金属部件(仪表(含电路板、电容器、电子元件、底盘紧固件等 ) )、废含石棉的部件(密封垫片、隔音隔热材料、阻尼片等)、污水站油水分离产生的废油，有机气体吸附装置产生的废活性炭和废硅胶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项目环境保护措施与主体工程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验收过程简况

2021年8月乳山市缘溶报废机动车回收有限公司委托威海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编制了《乳山市缘溶报废机动车回收有限公司年回收各类机动车一万辆回收拆解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21年9月24日获得了威海市生态环境局对《乳山市缘溶报废机动车回收有限公司年回收各类机动车一万辆回收拆解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乳环报告表【2021】43号）。

2023年3月委托山东绿水青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

山东绿水青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3月10日至3月11日对乳山市缘溶报废机动车回收有限公司年回收各类机动车一万辆回收拆解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2023年3月完成了《乳山市缘溶报废机动车回收有限公司年回收各类机动车一万辆回收拆解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公司于2023年 4 月 01 日组织专家对乳山市缘溶报废机动车回收有限公司年回收各类机动车一万辆回收拆解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项目设立安全环保科负责公司的环境保护工作，总经理为环保工作第一责任人。安全环保科负责全厂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是公司环境保护的职能管理部门，同时负责贯彻实施上级有关环境保护监督的法规、制度、规定和要求，并检查、推动、总结、改进公司的环境保护监督工作。

（2）环境监测计划

1、废气：颗粒物、VOCs、臭气每年监测一次；

2、废水：COD、NH3-N、SS、pH、石油类每年监测一次；

3、噪声：厂界噪声，每季度监测一次；

4、固废：固废堆放是否合理，每月统计一次。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项目不涉及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项目不涉及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3、整改工作情况项目针对整改意见，具体整改如下具体整改如下：

（1）建议企业在项目运行中加强管理，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

（2）加强设备维护、维修工作，确保各类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3）结合厂区实际环保工作，制定、完善企业各项环保管理规章制度，并做到真正落实。

（4）做好环境管理及环境监测工作，如有不正常情况出现，应及时查明原因，并采取补救措施，减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